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协议印刷服务项目 

合同编号： 12N31017750620262201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住 所： 南宁市大学东路91号 

供 应 商（乙方）： 南宁市彩印厂 

住 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南宁市衡阳路北二巷5号 

签订合同地点： 广西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9550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23293.80 一般债券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9550号

南宁市彩印厂自
治区本级及南宁
市本级预算单位

印刷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2 项 10000.0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2 项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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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服务
项】210*285

㎜，A4、双面彩
色，128g铜版

纸，含设计、排
版、校对服务，
南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5000张的
采购规模报1张

的单价。

- - - 10 张 0.15

5 -

【服务
项】210*297

㎜，80克双胶纸
单面印红色，胶
头，含排版；南
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100本

（100页/本）的
采购规模报1本

的单价。

- - - 5 本 5.50

6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3 项 1000.00

7 -

【服务
项】210*297
㎜，封面：用
3mm工业板

纸，157克铜版
纸，压哑光膜，
局部UV100c㎡，
四色印刷；内
页：192P（96
页）80克双胶

纸，双面单色；
锁线精装；含设
计、排版、校对
服务，南宁市内
送货上门。按50
本采购规模报1
本的单价。

- - - 2 本 32.00

8 -

【服务
项】210*285

㎜，A4、双面彩
色，128g铜版

纸，含设计、排
版、校对服务，
南宁市内送货上
门。按500张的
采购规模报1张

的单价。

- - - 1 张 0.80

合同总价（元） 23293.80

合同总价（大写） 贰万叁仟贰佰玖拾叁元捌角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 

2            增值服务（2）             / 

3            增值服务（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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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价：（大写） 贰万叁仟贰佰玖拾叁元捌角整 ，（小写）  23293.8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乙方交付全部货品后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合同款。 

1、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协议印刷服务项目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本） 小计（元） 备注

1
协议书每份编学号

码
210x285mm 15810 本 1.35 21343.50 无

2
协议书每份不编学

号码
210x285mm 1773 本 1.10 1950.30 无

合计     23293.80  

 

一、合同签订期：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二、完成印刷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印刷

三、服务地点：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西路168号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

四、验收要求：

采购人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承诺等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拒绝收货，并有权追

回已支付合同款，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回已收到的合同款，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分项报价的方式进行报价，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如下费用：服务的价格和各项税费。

六、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所有项目服务结束后，一次性付款。

2.票据要求：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合同要求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正式发票给采购人，一旦发现成交供应商提供

虚假发票，除须向采购人补开合法发票外，所造成的违法违规行为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合同使用货币币制如未作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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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南宁市大学东路91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衡阳路北二巷5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18776919116                 电话： 0771-5875194                 

开户银行： 

建行南宁市大学路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茶花园支行
                 

账号： 45001604851059888999                 账号： 210211210930000290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530001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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